附件3

贵州科技馆“科技展品创作奖”获奖承诺书

贵州科技馆：

    本机构/人（下称承诺人）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《第一届贵州科技馆创意奖评奖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的前提下，谨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承诺人作品一经获奖，除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以外，贵单位拥有获奖作品的知识产权，并对获奖作品拥有并不限于展览权、印刷权、发表权、开发权、使用权和宣传权等。

二、承诺人若违反本承诺书条款，贵州科技馆有权依法追究承诺人的法律和经济责任。

三、除本承诺书外的其他相关权益，由贵州省科技馆与承诺人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协商。

四、本承诺书自承诺人（机构）签字（加盖公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
承诺人（或机构名称）：

证件类型：

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